附件3

                　　 编号：        　　　　  　　
　

粮食行业特有职业（工种）

技师、高级技师资格申报表

       　 　  姓    名：        　          

        　　  单    位：        　          
        　　  申报职业：        　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申报等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　　　　  填表时间：　　 　年　 　月　　日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人事司制

填 表 说 明

一、各项内容按照要求如实填写，对于没有填写内容的项目，须在该栏内注明“无”。

二、申报人对自己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如发现弄虚作假，取消其评审资格。

三、本表一式三份，通过考评取得国家职业资格技师、高级技师的人员，其申报表存入本人档案一份，鉴定机构留存一份，发证部门留存一份。

四、本表用A4纸打印。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照

片

（两寸）

	民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学  历
	
	是否破格
	
	

	申报职业
	
	取得上一级职业资格的时间
	

	从事本工种

工作年限
	
	现工作岗位
	

	工作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工作经历
	时 间
	单  位
	职 务 
	证明人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获奖情况
	时间
	奖励名称
	等级
	发证单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	取得上一级职业资格后主要工作业绩
	时间
	工作（项目）主要内容
	本人职责
	证明人或

证明材料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技术总结
包括工作能力、技术革新、科技成果转化、发明创造、关键问题处理、传授技艺和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等情况（篇幅不够，可另加附页）

	

	个人申请
	本人自愿申报　       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业资格         等级的考评,并对申报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填写不实或提供虚假材料，自愿放弃资格评审。

 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  　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单位推荐意见
	 

申报人           于       年    月在我单位工作，经审核，申报人填写的在我单位的工作经历及工作业绩属实，同意推荐该同志参加        　职业（工种）国家职业资格           等级的考评,并对此表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

 单　位（盖章）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　  　     年   月   日


	技能鉴定成绩
	鉴定职业（工种）
	

	
	鉴定等级
	

	
	理论知识成绩
	

	
	技能操作成绩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鉴定机构（盖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	答辩成绩
	优秀□ 　　  良好□ 　　  合格□  　　 不合格□

 　　　     组长签字：

　　　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专家评审委员会意见

粮食行业职业技能鉴定
	　　主任签字:   　　           专家评审委员会盖章

　　　年   月   日　　　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
	专家评审委员人数
	出席

人数
	表  决  情  况

	
	
	
	同意
	
	不同意
	
	弃权
	

	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审核意见

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职业
	              盖    章

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人事司批准意见
	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　　　　　

　　  盖    章

年   月   日

	备 注
	


